附件4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准予使用决定书
     编号：藏测成审〔20XX〕××××号
×××单位：
经审查，准予你单位使用所申请的下列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特此通知。
	测绘成果名称
	×××

	使用目的
	用于×××项目

	种类、范围、精度、数量
	

	密级
	■绝密
	□机密
	£秘密
	£其他

	使用期限
	自批准之日起至     年   月

	提供方式
	□无偿提供
	□有偿提供


说明：1.请持本决定书到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办理提供手续。

2.使用目的或项目完成后，应当在6个月内将所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送至当地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销毁工作机构或指定的单位销毁。

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年   月   日 

 抄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要求
一、准予使用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请按《国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进行保密管理，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消除失泄密隐患，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基础测绘成果不得擅自复制、转让或转借。

二、准予使用的基础测绘成果仅限于本单位范围内，按批准的使用目的使用，不得扩展到所属系统和上下级或同级其他单位。

三、利用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开发的产品，未经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保密处理的，其秘密等级不得低于所用测绘成果的秘密等级。

四、违反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发生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泄密事件的机关、单位，应按照《报告泄露国家秘密事件的规定》的要求，向有关保密工作部门或机构报告并查处。

五、准予使用的基础测绘成果的，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应当与被许可使用人签订《西藏自治区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

六、准予使用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目的或项目完成后，应当在6个月内将所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送至当地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销毁工作机构或指定的单位销毁。

（注：本要求附于准予使用决定书后）

